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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股票代码：600103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二、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准则第15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信息披露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福建省国资委批准、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等程序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青山纸业 指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轻纺控股、控股股东 指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能源集团 指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兴邦、认购人 指 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华夏绿色、认购人 指 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中信建投基金 指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2月12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省国资委 指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认购协议》 指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

限合伙）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福建省

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订）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夏盛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许其新）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0602435808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以上各项均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合同能源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

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组织结构代码：32630996-4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税登字440300326309964号

（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许其新 委派代表 男 352623******1333 中国 深圳 无

（三）华夏兴邦股权结构图

（四）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中能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许其新）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0602437328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以上各项均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合同能源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

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组织结构代码：32637955-9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税登字440300326379559号

（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许其新 委派代表 男 352623******1333 中国 深圳 无

（三）华夏绿色股权结构图

（四）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伙协议》，“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

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 华夏兴邦与华夏绿色的委派代表均为许其新，因此

华夏兴邦与华夏绿色受同一主体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青山纸业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内的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基金所引起。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发行费用）为320,000万元，拟用于“年产50

万吨食品包装原纸技改工程”及补充流动资金。 青山纸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强化公司的造纸

核心业务，有利于加大产业规模布局，实现业务结构及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主业的规模和竞争实

力；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有效改善，财务状况得以优化，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

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青山纸业的计划。若今后拟进一步增持或因其他安排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的青山纸业权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青山纸业的股票。

二、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青山纸业第七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青山纸业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20,000万元，发行价格按照定价基准日（青山纸业

第七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每股2.95元。发行对

象包括福建轻纺控股、福建能源集团、华夏兴邦、华夏绿色、中信建投基金、方怀月、沈利红和崔中兴和刘

首轼共9名特定投资者，其中华夏兴邦、华夏绿色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分别为90,

000.00万元、20,000.00万元。

若全额认购，不考虑其他因素，本次发行后，华夏兴邦、华夏绿色将分别持有青山纸业14.21%、3.16%

的股份，合计持股17.37%。

三、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摘要

华夏兴邦、华夏绿色于2015年2月10日分别与青山纸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认购协议》内容摘要如下：

（一）协议主体

发行人（甲方）：青山纸业

认购人（乙方）：华夏兴邦、华夏绿色

（二）认购数量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109,000万股，认购人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认购人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万股）

华夏兴邦 90,000.00 30,508.47

华夏绿色 20,000.00 6,779.66

合计 110,000.00 37,288.13

（三）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价格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定价基准

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95元/股（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除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四）认购方式

认购人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发行的股票。

（五）限售期安排

认购人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支付方式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认购人应按照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出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待验资完毕，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再划入发行人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认购人支付认股款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应向认购人发出股份认购确认通知，认购确认

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认购人，视为认购人完成了认购股份对价的

支付义务。

（七）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协议双方同意，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于本次发行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

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八）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有权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批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次交易；

3、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4、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5、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获得其他所需的审批机关的批准。

（九）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作出的承诺、陈述、保证等失实

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认定为违约方。违约方应依照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向协议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并

向协议对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使协议对方支付针对违约方的诉讼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专业顾问费用）以及与第三人的诉讼和向第三人支付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专业顾问费用）。

2、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四、 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1、2015年2月10日，华夏兴邦、华夏绿色分别与青山纸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2、2015年2月10日，青山纸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提请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的批准程序

1、福建省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青山纸业之间不存在重

大交易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改变或调整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对上市公司重组、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

改、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等的其他安排。

八、持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青山纸业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束之日起，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认购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36个月内不得转

让。 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股份权利限制情况，如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青山纸业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协议。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青山纸业的住所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一）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

许其新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二）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

许其新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附表 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所在地

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

会花园广场16层

股票简称 青山纸业 股票代码 6001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不适用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305,084,746股

变动比例： 14.2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

许其新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附表 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所在地

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

会花园广场16层

股票简称 青山纸业 股票代码 6001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不适用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67,796,610股

变动比例： 3.1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

许其新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兴邦（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

许其新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绿色（深圳）基金发展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

许其新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103� � � � � � � � � � �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15-027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股票代码：600103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18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省鼓楼区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8层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鼓楼区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8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5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府路1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和《准则第

16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和《准则第16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青山纸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青山纸业拥有权益。

三、盐业集团和金皇贸易分别直接持有青山纸业104,978,540股和40,926,232股人民币普通股，轻

纺控股直接持有盐业集团和金皇贸易100%股权，因此盐业集团和金皇贸易为轻纺控股的一致行动人。

盐业集团、金皇贸易与轻纺控股、能源集团作为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权益变动系因轻纺控股及一致行动人能源集团拟以现金认购青山纸业向其非公开发行的新

股而导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经福建省国资委、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青山纸业、上市公司、公司 指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

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轻纺控股 指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盐业集团 指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皇贸易 指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能源集团 指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认购协议》 指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青山纸业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股）的行为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省国资委 指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2014年修订）》

《第1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2014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轻纺控股

公司名称：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冰文

注册资本：86,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50000100034388

组织机构代码：00359181-1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地税字350102003591811号

闽国税登字35010200359181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经营、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7年10月23日

经营期限：1997年10月23日-2047年10月23日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18层

联系电话：0591-87510902

传真：0591-87533012

（二）盐业集团

公司名称：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陈荣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50000100030684

组织机构代码：15814748-3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国地税字350102158147483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食盐、各类盐、无机盐的批发（有效期详见许可证）；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详见许可

证）；盐业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鞋帽、皮具、箱包、办公用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和零售；仓储（不含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仓储信息咨询。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2年7月31日

经营期限：1992年7月31日-2042年7月31日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鼓楼区府路1号金皇大厦8层

联系电话：0591-87535047

传真：0591-87535047

（三）金皇贸易

公司名称：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小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50000100025248

组织机构代码：15815145-8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国地税字35010215815145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纺织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非食用盐、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室内装饰材料、纸、纸制品、煤炭、饲料的销售；林业产品批发；废旧纸张回收与批发服务；对外

贸易；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1993年2月26日

经营期限：1993年2月26日-2043年2月26日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5层

联系电话：0591-22851312

传真：0591-87514722

（四）能源集团

公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林金本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50000100016083

组织机构代码：00359226-7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地税字350102003592267号

闽国税登字350102003592267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能源、矿产品、金属矿、非金属矿、建筑、房地产、港口、民爆化工、酒店、旅

游、金融(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药品、贸易、环境保护、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

机械及器材、水泥包装的投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装修材

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对外贸易。 许可经营项目：（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1998年4月1日

经营期限：1998年4月1日-2048年4月1日

通讯地址：福州市省府路1号

联系电话：0591-8750562

传真：0591-8755003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轻纺控股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福建省国资委，盐业集团的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为轻纺控股和福建省国资委，金皇贸易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为轻纺控股和

福建省国资委，能源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福建省国资委。轻纺控股、盐业集团、金皇贸易、能

源集团与福建省国资委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介绍

1、轻纺控股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除青山纸业外，轻纺控股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介绍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食盐、各类盐、无机盐的批发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针纺织品、纺织原料、非食用盐、机械设备、建筑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的销售

2、盐业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盐业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介绍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福建省晶华盐业物流有限公司 4,972 货运、仓储、国内货运代理

福建省银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300 房地产开发

福建省银都投资有限公司 4507.350646 对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项目投资

福建省晶华食盐股份有限公司 3,000

盐的批发、零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

毒化学品）、纸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初级农产

品的销售

福建晶港盐业有限公司 8,000

盐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仓储。 饲料添加剂生产、销

售

福建省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0

食用盐的批发、零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销

售；对外贸易

3、金皇贸易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金皇贸易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介绍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福建省漳平青菁林场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森林培育、木竹采运、销售，加工切片、山场综合开

发、活立木转（受）让、纸纸制品销售。

4、能源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能源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介绍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5,592.00 煤炭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125,834.7323 电力、纺织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成员单位金融服务

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5,000.00 批发贸易

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房地产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2,941.17 建筑材料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1、轻纺控股的主营业务情况

轻纺控股是集工、贸、科研、设计、安装为一体的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公司。 公司前身为福建省轻工业

厅，1994年11月在省级机构改革中成建制转为福建省轻纺工业总公司。 2000年3月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

福建省轻纺工业总公司撤消，组建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01年10月在福建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2004年7月，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列入省政府公布的由省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首批企业名单。 主要职能为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者

权利。 目前轻纺控股所控股的企业业务主要分布在林浆纸、食用盐、光电子、医药、商贸、设计、安装、科研

等行业。

2、盐业集团的主营业务情况

盐业集团是福建省唯一依法从事盐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专业性公司， 一直致力于推动福建省盐业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 盐业集团以盐业生产、经营、科研、质检、进出口贸易业务为主导，同时依托盐业开发

盐产品包装物、酒店、房地产业等，经营业务主要是食盐、工业用盐、农牧渔业用盐、无机盐及盐化工产品

和包装物、轻纺产品的供应、批发零售，以及盐业生产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

3、金皇贸易的主营业务情况

金皇贸易为轻纺控股直属国有独资企业，是轻纺控股进出口业务平台，同时为相关企业提供优质贸

易服务；主营针纺织品、化工产品、普通机械、建筑材料、纸、浆、废纸、林产品、非食用盐、煤炭、饲料销售、

对外贸易、货运代理及仓储等。

4、能源集团的主营业务情况

能源集团作为福建省属国有企业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形成了以电力、煤炭、港口物流、建

材、民爆化工、建工房地产为主业，涉及金融、酒店、科研、设计、医院、制药等行业。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轻纺控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625,757.94 912,683.58 978,065.45

负债合计 421,854.02 596,123.21 601,364.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3,903.93 316,560.37 376,700.97

收入利润项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405,582.84 462,042.26 559,505.49

净利润 -27,517.64 -56,207.02 -34,511.42

净资产收益率 -13.50% -17.76% -9.16%

资产负债率 67.41% 65.32% 61.49%

2、盐业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29,476.71 107,991.74 93,857.55

负债合计 65,129.81 58,028.98 44,754.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4,346.90 49,962.77 49,103.29

收入利润项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75,119.23 69,032.79 67,251.59

净利润 4,726.45 2,948.69 3,142.58

净资产收益率 7.35% 5.90% 6.40%

资产负债率 50.30% 53.73% 47.68%

3、金皇贸易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24,111.72 26,014.78 23,595.67

负债合计 12,577.60 12,760.81 9,631.5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34.12 13,253.97 13,964.08

收入利润项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1,979.46 444.44 6,472.59

净利润 100.37 47.26 242.36

净资产收益率 0.87% 0.36% 1.74%

资产负债率 52.16% 49.05% 40.82%

4、能源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4,697,452.01 3,769,563.73 3,712,736.31

负债合计 3,235,826.59 2,598,732.04 2,771,427.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1,625.42 1,170,831.69 941,308.32

收入利润项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2,430,000.05 1,799,117.87 2,214,635.82

净利润 109,145.01 122,126.63 66,823.49

净资产收益率 7.47% 10.43% 7.10%

资产负债率 68.88% 68.94% 74.6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违规情况

轻纺控股、盐业集团、金皇贸易及能源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轻纺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吴冰文 董事长 中国 福州 无

黄文定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潘士颖 董事、纪检组长 中国 福州 无

陈国樑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郑书雄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林兵霞 总会计师 中国 福州 无

黄金镖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轻纺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5年内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2、盐业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郑元奇 董事长 中国 福州 无

陈荣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张方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郑鸣峰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赵坚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张小强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徐宗明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郑剑军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楼小军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洪华康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余铃生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黄建明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庄灿阳 高管 中国 福州 无

蔡少卿 高管 中国 福州 无

曹仕贵 高管 中国 福州 无

毛胤维 高管 中国 福州 无

卓志贤 高管 中国 福州 无

盐业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5年内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3、金皇贸易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张小强 董事长 中国 福州 无

黄东升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郑剑军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张兴茂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郑鸣峰 董事 中国 福州 无

林辉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黄淑琼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罗映涛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黄辉胜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张方 监事 中国 福州 无

金皇贸易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5年内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4、能源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林金本 董事长 中国 福州 无

郑震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江国河 董事、纪检书记 中国 福州 无

吴维加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周必信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卢范经 总会计师 中国 福州 无

林群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陈晞 副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能源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5年内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股

票代码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经营范围

1

福建水泥

（600802）

28.78%

能源集团通

过福建省建

材（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间接控股

建筑材料制作及技术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对宾馆、旅游、房地产的投资；物业管理；对外贸易。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

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

福能股份

（600483）

77.07% 能源集团

发电、供热；电力行业、新能源行业相关技术研发、

培训、技术咨询服务；纺织品，PU革基布的制造；服

装、服饰的制造；自产产品出口及本企业所需材料

设备的进口；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服装、印染助剂、

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

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中国武夷

（000797）

22.98% 能源集团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对外

劳务合作（有效期至2019年4月16日）；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地产综合开发；物业管理；对外

贸易。（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

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除上表所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青山纸业作为国内大型造纸企业之一，近年来由于现有产品结构单一以及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财务

成本，公司经营发展受到制约。因此，青山纸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筹措资金解决制约公司发展的资金瓶

颈，调整产品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扛风险能力，并为其在

行业内的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公司战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轻纺控股的控股地位，轻纺控股参与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同时，能源集团作为轻纺控股的一致行动人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除轻纺控股和能源集团拟认购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目前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青山纸业股份的计划。若今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拟调整所持有的青山纸业股份，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系由于青山纸业拟向轻纺控股和能源集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所致，其中轻纺控股以

现金方式认购普通股101,694,915股，认购价格2.95元/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00元；能源集团

以现金方式认购普通股169,491,526股，认购价格2.95元/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0元。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轻纺控股的直接持股比例将由4.4531%上升至6.9403%，盐业集团的直接持股比例将由

9.8865%下降至4.8905%，金皇贸易的直接持股比例将由3.8543%下降至1.9066%，能源集团的持股比例

为7.8959%。能源集团与轻纺控股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轻纺

控股、能源集团的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由18.1938%上升至21.6332%，轻纺控股仍为青山纸业的控股

股东。

二、《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1、发行人：青山纸业

2、认购人：轻纺控股、能源集团

3、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2月10日

（二）本次发行新股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轻纺控股拟以现金300,000,000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能源集团拟以

现金500,000,000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95元/股，该价格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若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认购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若发行人董事会重新确定发行价格并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则相应调整新发行价格。

（四）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认购人应按照青山纸业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发出缴款通知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五）限售期

轻纺控股、能源集团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

份。

（六）协议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有权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批准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次交易；

3、青山纸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4、中国证监会核准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5、青山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获得其他所需的审批机关的批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青山纸业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福建省国资委、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股份及及所持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轻纺控股、能源集团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轻纺控股、盐业集团和金皇贸易持有的青山纸业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

制的情况。

第五节 权益变动资金来源

轻纺控股和能源集团本次拟认购青山纸业非公开股份的资金总额分别为300,000,000.00元和500,

000,000.00元，均来源于自有资金。除上述情况外，轻纺控股和能源集团参与认购本次青山纸业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资金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借贷的情况。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于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12个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除轻纺控股和能源集团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于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对

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计

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本变化等

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修改上市公司章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于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除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外，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若以后拟进行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

整，青山纸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若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重大变动，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分析

青山纸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多年来一直保持

独立。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轻纺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与青山纸业之间将继续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

整、财务独立；保证青山纸业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保护中

小股东的利益。

二、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轻纺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可能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

实质性同业竞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亦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次交易完成前的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最近两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及决策程序 交易金额 交易日期

金皇贸易 代理服务费

根据2010年1月双方签订的《进口木片业务合作协

议》，按协议价计费

96.23 2012年

金皇贸易 浆粕 根据2013年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按协议价计 182.31 2013年

金皇贸易 代理服务费

根据2010年1月双方签订的《进口木片业务合作协

议》，按协议价计费

128.90 2013年

金皇贸易 芒硝 根据日常青山化工品招标中标价计费 248.27 2014年

金皇贸易 代理服务费

根据2010年1月双方签订的《进口木片业务合作协

议》，按协议价计费

141.96 2014年

2、委托贷款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交易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轻纺控股 11,000 2012.8.23 2017.8.18 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贷款

轻纺控股 15,000 2013.1.15 2017.8.18 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贷款

轻纺控股 5,000 2014.7.25 2017.8.18 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贷款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轻纺控股拟以300,000,000.00元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能源集团拟以500,000,000.00元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在青山纸业召开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涉及的关联交易的相关议

案表决中，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为了规范关联交易，维护青山纸业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青山纸业将根据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对于不可避免的、正常的、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关联交易，青山

纸业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开、公允和合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具体措施包括：

1、青山纸业在《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和程序做出的规范，

明确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原则、权限、程序等；

2、青山纸业在《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认定、


